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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2023-2024學年小一年級 家長通知 
     

一、家長接送卡之使用說明 

    1. 送學生上學時 

      一般情況下，陪同之家長或補習社人員不得進校 (特殊情況者除外)，毋須出示接送卡。 

    2. 接學生放學時 

   (1) 須憑家長接送卡或經校方確認之補習社人員才可進校接回子弟。 

   (2) 接送時間請參閱校方通知，一般情況須於放學前5分鐘於學校門外排隊準備進校。 

    (3) 如忘記帶接送卡，一般須在接送流程完結後，再由校方確認才被安排進校接子弟。 

     

二、基於第二期擴校工程仍未完成，學校的空間受限制，能接待的家長亦受此影響。鑑此，每

位學生獲派家長接送卡乙張。如因特別原因，需多申請一張，請填妥下表，於7月10至7月12

日(上午9:30至12:30、下午2:30至5:00)，交回小學傳達處/校務處。校方按需要處理增發事

宜。 

   

獲增發之家長接送卡將於開學後首週內派回學生。不便之處，請家長們見諒！ 
  (接放學時，每位小一學生，只允許一位家長或一位經校方確認之補習社人員進校) 

 

三、如學期中遺失家長接送卡，可向小學校務處查詢申請補發事宜；一般情況下，每學年最多 

  只會補發一次，請家長們留意。 

 

 

小學校務處 2023年7月8日 

 

 

《家長接送卡增發申請表》 
 

如需申請增發，請於7月10日至7月12日(上午9:30至12:30、下午2:30分至5:00)，交回小學傳達處/校務處 

 

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申請增發接送卡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

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
 (校方使用)  

▢ 批准  /   ▢ 不批准。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